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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21-081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处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拟处置资产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本次资产处置事项拟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交易最终成交的金额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本次交易最终成交的结果确定是否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3.本次资产处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监管部门批准。 

4.本次资产处置事项经依法设立的拍卖机构挂牌进行，公开征集受让方，交

易对方、交易价格以及最终完成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本次资产处

置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落实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对公司张士厂区内产蒸汽量 40 吨/时以下燃煤锅

炉必须在 2021 年供暖前停用的要求，公司拟处置原有 3 台燃煤锅炉主体及配套

设施。3台燃煤锅炉属于国家环保治理淘汰锅炉，且均为散装锅炉，解体后已无

再使用价值。 

本次资产处置事项拟采用公开拍卖形式进行，拍卖工作拟委托天津市拍卖总

行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天津市拍卖总行有限责任公司为天津一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一商”）控股子公司，天津一商受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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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委托拍卖事项佣金由买受人支付，根据《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相关规定，本次资产处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笔拟处置资产账面净值为 332.72万元，鉴于拆除所需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最终确定起拍价为 90万元。 

（二）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资产处置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董事会授权经营

管理层根据资产处置事项的进展决定相关后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选择拍卖行，

并根据市场情况，确定起拍价格、具体拍卖条件、流拍后处置、核实认购方资格、

办理相关手续等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自议案经本次董事会批准

通过之日起至该笔资产交割完成之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无需经有关监管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因本次资产处置将委托天津市拍卖总行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开拍卖的方式进

行，公开征集受让方，目前交易对方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公开拍卖进展情况，

及时披露交易对方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处置资产为公司原有 3台燃煤锅炉主体及配套设施。3台燃煤锅炉属

于国家环保治理淘汰锅炉，且均为散装锅炉，解体后已无再使用价值。该资产权

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该资产不存在诉讼或者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拟处置资产账面净值为 332.72万元，鉴于拆除所需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最终确定起拍价为 90万元。 

四、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拟处置资产为公司根据相关政策要求需拆除、且解体后无再使用价值的资

产，因此本次资产处置事项的完成将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和环保水平； 

2.鉴于本次资产处置的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对公司净利润的影

响暂时无法预计，具体会计处理以后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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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提出的处置资产的议案，有其客观性和必要性，符

合相关政策要求，有助于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和环保水平。本次交易方式通过

公开挂牌交易方式实施转让，交易价格和交易方式公允合法，交易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存在侵害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资产处置事项的进展决定相关后续事项，包括但

不限于选择拍卖行，并根据市场情况，确定起拍价格、具体拍卖条件、流拍后处

置、核实认购方资格、办理相关手续等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授权事项是

为了提高公司内部的决策效率，属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没有对公司独立性造

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事项的审议结果。 

六、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

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11日 


